


基金会捐赠流程说明

一、捐赠人（即捐赠协议中的甲方，下同）提出捐赠意愿

二、捐赠人联系学校相关部门，双方商洽捐赠意向，明确

捐赠事宜

捐赠人联系学校相关部门，提出捐赠意愿。双方根据学校

《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在充分沟通的前提下，确定捐赠事

宜。在商洽捐赠事宜时，应注意：捐赠协议第二条“甲方捐赠

的自有财产指定用途分类”中“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学校

基建项目”可申请一比一财政配比资金。可申请财政配比的资

金须为甲方捐赠给学校的实际到账的货币资金，捐赠的仪器设

备、建筑物、书画等实物捐助，未变现股票、股权，以及长期

设立的奖学金、基金运作利息等投资收入均不包括在内。若捐

赠金额大于 50 万元，须经基金会理事会研究同意后，方可接

受捐赠。

三、学校相关部门牵头完成捐赠协议的签订

捐赠事宜确定后，双方共同起草捐赠协议（附件 1）。协

议起草完成后，经办部门填写《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

展基金会合同审批单》（附件 2）进行审批，或一网通办发起

“基金会合同审批”、同步填写《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发展基金会捐赠登记表》（附件 3）。待审批完成后，捐赠方

（甲方）、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乙方）、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丙方）三方签订捐赠协议。必要时可

举行捐赠仪式。

签订捐赠协议时，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交付时间。捐赠协议第三条的“交付时间”应详细

填写。如分次到账的，应写明每次资金到账或实物交付的具体

金额、数量和时间，捐赠方须严格按照协议规定履行。

（二）捐赠方式。捐赠方式有现金捐赠、动产捐赠和不动

产捐赠三种方式。

1.如采取现金捐赠方式，在双方签订捐赠协议后，经办部

门需将捐赠协议交至计划财务处备存。同时，须告知捐赠方备

注信息只填写“捐赠”二字，防止学校无法申请财政配比资金。

2.如采取动产/不动产捐赠方式，学校相关部门须向捐赠

方索要动产/不动产购入时的原始凭证后，联系资产后勤处对

实物进行验收入账。如捐赠方没有实物购入原始凭证，学校相

关部门则联系资产后勤处对捐赠实物进行资产评估。

（三）其他约定事项。如捐赠协议第二条“甲方捐赠的自

有财产指定用途分类”中勾选两个或以上使用用途的，双方要

在协议第十条“其他约定事项”中明确每个用途所占资金比例

的具体金额。

四、捐赠协议归档

捐赠协议一式三份，捐赠方、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教育

发展基金会、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处各执一份，如有需

要，经办部门可留存捐赠协议复印件。



五、开具捐赠收据和捐赠证书

捐赠资金或实物到账后，由学校计划财务处开具捐赠收据，

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开具捐赠证书。学校相关部门领取后送至

捐赠方。

六、工作联系人及资料下载

（一）工作联系人：

基金会秘书处办公室：吕林果，电话：86929822，地址：

崇德楼 2207 室；

计划财务处：徐淑蓓，电话：86929765，地址：崇德楼

1110 室。

（二）资料下载：

说明中涉及的附件材料均可至 OA 办公系统中下载，具体

路径为：OA 系统—知识社区—文档中心—学院共享文件夹—

常用文档—院办。

或基金会网站

https://jyfzjjh.zjiet.edu.cn/1542/list.htm，下载专

区板块下载。




